党城镇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高行政执法工作的透明度，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和社会公众对行政执法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切实做好依法行政，结合本镇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单位应当按照本制度规定做好行政执法公示工作。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行政执法公示是指各级行政执法机关采用一定方式，依法将本地区或本单位的执法主体、执法依据、执法范围、执法权限、执法程序、执法结果等信息主动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和社会公众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的制度。
第四条 行政执法公示应当遵循合法、及时、准确、全面、便民的原则。
第五条 行政执法单位应当公示以下主要内容：
（一）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应当主动公示本单位及其内设机构名称、执法权限、执法区域、执法人员资格、联系方式等；
（二）委托执法事项，包括委托执法的依据、委托执法的事项和权限、委托执法的期限、委托机关等；
（三）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幅度、程序等；
（四）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等；
（五）行政事业性收费事项、依据、标准等；
（六）行政强制的种类和行政强制实施与执行的权限、范围、条件、程序、方式等；
（七）行政收据的依据、权限、补偿标准、数额、程序等；
（八）行政给付的条件、种类、标准等；
（九）行政确认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等；
（十）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裁量标准；
（十一）行政许可、行政确认等事项需要提交的全部资料目录、申请书示范文本；
（十二）行政执法决定书；
（十三）行政执法职权运行流程图；
（十四）行政执法相对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十五）投诉举报的方式和途径；
（十六）行政执法机关办公电话、通信地址；
（十七）其他应当公示的内容。
行政执法公示内容属于权力清单范畴的，按照权力清单要求进行公示。
第六条 行政实发公示可以采用以下形式：
（一）发布公告；
（二）通过本部门网站公布；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主动公开方式。
前款所列公示方式，以网站公示为主要平台，其他公示为补充。
第七条 新颁布或修改、废止法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引起行政执法公示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当在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生效或废止后及时更新相关公示内容。
第八条 行政执法职能调整及执法人员工作变动引起行政执法公示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作出调整。
第九条 行政管理相对人对公示内容要求说明、解释的，应当指定人员做好解疑惑解答工作。
第十条 行政执法公示内容应当经行政执法机关主要负责人审定后公示。
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